地块流程图

市生态环境局
县区自然资源局

土地使用权人
市污染防治中心
在全省土壤系统上对评审意见进行确认
市自然资源局
组织评审
在全省土壤系统上对上传的地块规划用途等信息复核确定
县区生态环境局





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确定组织评审方式
下发开展调查通知，给企业分配账号密码，对申请资料形式审查

提交资料






妥善保存申请材料、评审意见等相关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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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填写意见




	备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案评审一律由企业根据需要自行组织开展，市局将不再组织开展方案评审。
